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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国家矿山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基地的通知(安监总应

急〔2007〕138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有关中央

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纲要》、《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和《“十一五”期间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加快国家安全生产

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有效应对矿山和危险化学品特别重大和

复杂事故灾难，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各地申报推荐

的基础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决定规划建设国家矿山和危险

化学品救援基地57个（详见附件）。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国家矿山和危险化学品救援基地是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划服务区域内应对特别重大和复

杂事故灾难的中坚力量，同时承担着应急救援人才、技术、

装备储备和救援人员培训与演习训练的职能。国家救援基地

的建设，在充分利用现有应急救援资源的基础上，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依托煤矿、非煤矿山、石油、化工、天然气等

行业或领域中，基础条件较好、管理水平较高、应急能力较

强的国有重点企业而建立的。各省级安全监管局和煤矿安全

监察机构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国家矿山和危险化学品救

援基地建设的指导协调，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要加强矿山和危

险化学品救援骨干队伍及生产经营单位专（兼）职救援队伍



的建设，逐步建成国家救援基地、骨干救援队伍和企业救援

队伍三级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体系。 二、鉴于国家救援基

地同时承担企业、地方和区域应急救援任务，按事权划分原

则，基地的建设与运行经费应由国家、地方和企业共同承担

。“十一五”期间，在基地急需的大型、特殊装备建设方面

，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统一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报立项，争

取国家给予部分资金支持；各地方和基地依托单位也应做出

基地建设规划，不等不靠，多方筹集资金，加大投入力度，

积极推动基地建设。 三、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将

会同基地所在省（区、市）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

构和基地依托单位抓紧研究和理顺国家救援基地的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运行机制，以加强对基地的管理，发挥基地的作

用，履行好基地的职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